
华夏大悦城购物中心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关于

二〇二六年上半年主要运营数据的公告

一、公募 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华夏大悦城购物中心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华夏大悦城消费REIT
场内简称 华夏大悦城消费REIT
公募REITs代码 180603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2024年9月3日
基金管理人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

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中国证

监会关于推出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的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

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

信托基金业务指引第5号——临时报告（试行）》等有

关规定以及《华夏大悦城购物中心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大悦城购物中心封闭式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二、2026年上半年主要运营数据

本基金以获取不动产项目租金等稳定现金流为主要目的，通过积极主动运

营管理不动产项目，力求提升不动产项目的运营收益水平，实现不动产项目现金

流长期稳健增长。

本基金持有的不动产项目为成都大悦城项目，项目公司为成都博悦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博悦”）。2026年上半年，成都博悦整体运营情

况良好，无安全生产事故，重要现金流提供方未发生变动，租约合理分散，运营

管理机构未发生变动。

2026年 1月至 6月期间，成都大悦城项目的主要运营数据表现如下：

运营数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1-6月平

均值

月末时点出

租率
97.82% 97.88% 96.13% 97.25% 97.12% 97.17% 97.23%

月末时点租

金收缴率
95.56% 95.71% 98.20% 98.73% 98.76% 99.53% 97.75%

注：①租金收缴率口径说明：收入含固定租金、抽成租金、物业管理费及推广费收入；



②平均值计算方法：2026年 1月-6月各月指标数值的算数平均值。

项目出租方面，截至 2026年 6月 30日，本项目出租率为 97.17%，2026年

1-6月的平均出租率为 97.23%，相较本基金首发招募说明书所载同期的出租率预

测值 96%超出 1.23 个百分点。2026年上半年，成都大悦城围绕“再聚焦、再革

新、再提效”的核心战略，锚定项目第二增长曲线的激活目标，攻坚高质量业绩

突破，坚持对项目品牌进行调改迭代，对场内部分低租金坪效空间进行整体升级

改造，为下半年项目的品质、坪效和业绩提升奠定基础。品牌调改过程中本项目

的出租率出现小幅变化，属于正常波动范围，且上半年各月末出租率仍持续稳定

在高位水平，不影响项目的上半年业绩表现。

租金收缴方面，截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本项目月末时点租金收缴率为

99.53%，接近全额收缴；2026年 1-6 月项目的租金收缴率逐月提升，月度平均

租金收缴率为 97.75%。截至 2026年 6月 30日，本项目 2026年 1月至 4月全部

欠缴租金已收缴完毕，剩余未缴租金预计于 2026年 7月收缴完毕。

以上披露内容已经过本基金不动产项目的运营管理机构确认。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26年上半年的运营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与本

基金 2026年第 2季度报告及 2026年中期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三、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资者可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或通过基金管理人

官网（www.ChinaAMC.com）咨询有关详情。

四、其他提示

截至目前，本基金投资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

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

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

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担。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



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当认真阅读

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本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

上，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谨

慎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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